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7號

原      告  楊淑媛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被      告  許淑錚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泰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

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

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

之變更或追加；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

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

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

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

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第2

55條第1項第2款、第255條第2項、第256條、第262條第1項、

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王復興應

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上房屋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里○○○村00號（下稱

系爭房屋）拆除，並將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嗣原告因

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許淑錚，遂於本院審理時追加

許淑錚為被告，並撤回對王復興之訴訟，均未據許淑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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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提出異議，應分別視為同意追加及撤回，且經核乃基於

同一請求返還系爭土地之基礎事實所為，應予准許；另原告

請求系爭土地遭占用部分，經高雄市政府局美濃地政事務所

人員測量及繪製土地複丈成果圖後，變更訴之聲明為：「被

告應將系爭土地如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美濃地政事務所113年7

月30日美法土法字第19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

編號A、B、C、D、E部分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原

告。」(下稱變更後聲明)，經核原告係依測量結果所為更正

聲明，亦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20日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執

字第435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拍定取得系

爭土地，並經本院於110年11月30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

書後，系爭土地於110年12月9日登記為原告所有，而系爭房

屋為磚造房屋，自85年1月建造迄今已逾25年，已超越其耐

用年限，且屋內老舊漏水，多處坍塌，已無人居住使用，無

留存必要，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拆除如附圖所示A、B、C、D、

E部分建物，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7

67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所

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94年9月30日向訴外人亦卜買受取得系爭

房屋，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前之所有人亦為亦卜，系爭執

行事件之拍賣公告已載明系爭土地尚有平房及棚架均不在拍

賣範圍，拍定後不點交，依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於系爭房

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被告為有權占有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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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88年4月21日增訂之

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土地與房屋為各別之

不動產，各得單獨為交易之標的，且房屋性質上不能與土地

使用權分離而存在，亦即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地基，

故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

賣，其間雖無地上權設定，然除有特別情事，可解釋為當事

人之真意，限於賣屋而無基地之使用外，均應推斷土地承買

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4

57號判決先例參照）。又民法第425條之1之增訂乃以上開判

決意旨及法理而予以明文化。若房屋及土地轉讓之事實，發

生於上開規定施行前，即與上開判決意旨或法理相符，非不

得以該判決或法理為基礎，推斷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

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在房屋得使用期限

內，有租賃關係，土地所有人應許房屋保有者或受讓者使用

土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34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

643號、106年度台再字第7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民法第42

5條之1第1項所成立之租賃關係係以建物於土地轉讓時業已

存在，且尚有相當使用經濟價值即可成立，因此法條雖明揭

係讓與所有權，然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而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性質上與實質之所有權

無殊，應認就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而受讓事實上處分

權者，亦有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另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應解釋為買賣之一

種，即拍定人為買受人，而以拍賣機關代替債務人立於出賣

人之地位（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83號判決先例意旨足

參）。

　㈡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地上物原均為亦卜所有，系爭房屋自

85年1月起設籍課稅，並由被告於94年9月30日向亦卜買受取

得，被告自94年10月27日起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系爭

土地於110年3月25日由亦卜之繼承人繼承取得後，原告於11

0年10月20日經系爭執行事件拍定取得系爭土地，經本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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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原告，於110年12月9日登記為原告

所有等情，有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旗山分處110年4月12日高市稽旗房字第1108453529號函暨稅

籍紀錄表、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買賣所有權

移轉契約書、高雄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旗山分處94年10月27日

旗稅分房字第0940015148號函等在卷可憑（審訴卷第9至10

頁、第27至29頁、第51至57頁、第65至69頁；本院卷第31至

33頁），此部分事實，應先堪以認定。

　㈢查系爭房屋由被告向亦卜買受取得後，均由被告擔任納稅義

務人迄今，應堪認被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是系

爭土地及房屋、地上物本屬同一人即亦卜所有，亦卜先將系

爭房屋出賣予被告，系爭土地於亦卜死亡後由其繼承人繼

承，嗣由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即發生土地及房屋讓與相

異之人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推定系爭

土地所有權人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人間就系爭土地在系爭建物

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從而，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原

同為亦卜所有，被告經買賣取得系爭房屋，原告經由法院拍

賣程序單獨買受系爭土地時，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

定，推定兩造在系爭房屋及地上物得使用期限內就系爭土地

有租賃關係，被告是否有支付租金與原告，自非所問，原告

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從而，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既有法定

租賃關係存在，難謂被告係無合法權源而占用系爭土地，則

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將

土地返還原告，於法應屬無據。

  ㈣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屬「磚構造」，已逾25年之耐用年

限，且系爭房屋老舊，內部漏水，天花板多處坍塌，現已無

人使用，原告自得請求拆除等語，惟房屋是否不堪使用，應

依實際狀況以為判斷，原告所提出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

年數表，僅為供報稅提列資產折舊之參考，要不得執為不堪

使用之推論。所謂房屋不堪使用，係指依社會通常一般人客

觀之觀念，在安全、市容、衛生方面，是否還均堪使用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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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之標準，苟房屋已超過耐用年數許久，且已甚為破舊，

應認已不堪使用。反之，若房屋超過耐用年限，但並非破

舊，即難認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至房屋實際上有無居住使

用，要非所問（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參

照）。依系爭房屋之外觀及內部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115

至144頁），系爭房屋外牆油漆雖多處剝落，但樑柱、牆垣

等建築結構尚屬完整，並無傾頹坍塌之情形，其鐵皮屋頂亦

無明顯破損之情，該房屋內部住房、廚房等設施及格局俱

全，另有廁所設置於外，雖天花板之木板多處脫落，但仍可

遮風蔽雨，客觀上尚適於供人居住使用，非無相當經濟價

值，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已逾耐用年限，已無人使用而不堪使

用等語，尚與事實不符，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變更後聲

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

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芸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葉憶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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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7號
原      告  楊淑媛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被      告  許淑錚  


訴訟代理人  陳泰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5條第2項、第256條、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王復興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房屋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里○○○村00號（下稱系爭房屋）拆除，並將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嗣原告因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許淑錚，遂於本院審理時追加許淑錚為被告，並撤回對王復興之訴訟，均未據許淑錚、王復興提出異議，應分別視為同意追加及撤回，且經核乃基於同一請求返還系爭土地之基礎事實所為，應予准許；另原告請求系爭土地遭占用部分，經高雄市政府局美濃地政事務所人員測量及繪製土地複丈成果圖後，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土地如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美濃地政事務所113年7月30日美法土法字第19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B、C、D、E部分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原告。」(下稱變更後聲明)，經核原告係依測量結果所為更正聲明，亦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20日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435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拍定取得系爭土地，並經本院於110年11月30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後，系爭土地於110年12月9日登記為原告所有，而系爭房屋為磚造房屋，自85年1月建造迄今已逾25年，已超越其耐用年限，且屋內老舊漏水，多處坍塌，已無人居住使用，無留存必要，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拆除如附圖所示A、B、C、D、E部分建物，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767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94年9月30日向訴外人亦卜買受取得系爭房屋，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前之所有人亦為亦卜，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公告已載明系爭土地尚有平房及棚架均不在拍賣範圍，拍定後不點交，依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於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被告為有權占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88年4月21日增訂之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土地與房屋為各別之不動產，各得單獨為交易之標的，且房屋性質上不能與土地使用權分離而存在，亦即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地基，故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其間雖無地上權設定，然除有特別情事，可解釋為當事人之真意，限於賣屋而無基地之使用外，均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457號判決先例參照）。又民法第425條之1之增訂乃以上開判決意旨及法理而予以明文化。若房屋及土地轉讓之事實，發生於上開規定施行前，即與上開判決意旨或法理相符，非不得以該判決或法理為基礎，推斷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土地所有人應許房屋保有者或受讓者使用土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34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643號、106年度台再字第7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所成立之租賃關係係以建物於土地轉讓時業已存在，且尚有相當使用經濟價值即可成立，因此法條雖明揭係讓與所有權，然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性質上與實質之所有權無殊，應認就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而受讓事實上處分權者，亦有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應解釋為買賣之一種，即拍定人為買受人，而以拍賣機關代替債務人立於出賣人之地位（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83號判決先例意旨足參）。
　㈡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地上物原均為亦卜所有，系爭房屋自85年1月起設籍課稅，並由被告於94年9月30日向亦卜買受取得，被告自94年10月27日起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系爭土地於110年3月25日由亦卜之繼承人繼承取得後，原告於110年10月20日經系爭執行事件拍定取得系爭土地，經本院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原告，於110年12月9日登記為原告所有等情，有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旗山分處110年4月12日高市稽旗房字第1108453529號函暨稅籍紀錄表、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高雄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旗山分處94年10月27日旗稅分房字第0940015148號函等在卷可憑（審訴卷第9至10頁、第27至29頁、第51至57頁、第65至69頁；本院卷第31至33頁），此部分事實，應先堪以認定。
　㈢查系爭房屋由被告向亦卜買受取得後，均由被告擔任納稅義務人迄今，應堪認被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是系爭土地及房屋、地上物本屬同一人即亦卜所有，亦卜先將系爭房屋出賣予被告，系爭土地於亦卜死亡後由其繼承人繼承，嗣由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即發生土地及房屋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推定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人間就系爭土地在系爭建物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從而，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原同為亦卜所有，被告經買賣取得系爭房屋，原告經由法院拍賣程序單獨買受系爭土地時，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兩造在系爭房屋及地上物得使用期限內就系爭土地有租賃關係，被告是否有支付租金與原告，自非所問，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從而，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既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難謂被告係無合法權源而占用系爭土地，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將土地返還原告，於法應屬無據。
  ㈣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屬「磚構造」，已逾25年之耐用年限，且系爭房屋老舊，內部漏水，天花板多處坍塌，現已無人使用，原告自得請求拆除等語，惟房屋是否不堪使用，應依實際狀況以為判斷，原告所提出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僅為供報稅提列資產折舊之參考，要不得執為不堪使用之推論。所謂房屋不堪使用，係指依社會通常一般人客觀之觀念，在安全、市容、衛生方面，是否還均堪使用為其判斷之標準，苟房屋已超過耐用年數許久，且已甚為破舊，應認已不堪使用。反之，若房屋超過耐用年限，但並非破舊，即難認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至房屋實際上有無居住使用，要非所問（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系爭房屋之外觀及內部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115至144頁），系爭房屋外牆油漆雖多處剝落，但樑柱、牆垣等建築結構尚屬完整，並無傾頹坍塌之情形，其鐵皮屋頂亦無明顯破損之情，該房屋內部住房、廚房等設施及格局俱全，另有廁所設置於外，雖天花板之木板多處脫落，但仍可遮風蔽雨，客觀上尚適於供人居住使用，非無相當經濟價值，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已逾耐用年限，已無人使用而不堪使用等語，尚與事實不符，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變更後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芸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葉憶葇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7號
原      告  楊淑媛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被      告  許淑錚  

訴訟代理人  陳泰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
   ，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
   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
   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
   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
   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
   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第255條第1
   項第2款、第255條第2項、第256條、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
   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王復興應將坐落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房屋即門
   牌號碼高雄市○○區○○里○○○村00號（下稱系爭房屋）拆除，並
   將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嗣原告因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
   人為被告許淑錚，遂於本院審理時追加許淑錚為被告，並撤
   回對王復興之訴訟，均未據許淑錚、王復興提出異議，應分
   別視為同意追加及撤回，且經核乃基於同一請求返還系爭土
   地之基礎事實所為，應予准許；另原告請求系爭土地遭占用
   部分，經高雄市政府局美濃地政事務所人員測量及繪製土地
   複丈成果圖後，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土地如高
   雄市政府地政局美濃地政事務所113年7月30日美法土法字第1
   9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B、C、D、E部
   分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原告。」(下稱變更後聲明
   )，經核原告係依測量結果所為更正聲明，亦與前揭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20日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執
    字第435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拍定取得系
    爭土地，並經本院於110年11月30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
    書後，系爭土地於110年12月9日登記為原告所有，而系爭房
    屋為磚造房屋，自85年1月建造迄今已逾25年，已超越其耐
    用年限，且屋內老舊漏水，多處坍塌，已無人居住使用，無
    留存必要，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拆除如附圖所示A、B、C、D、
    E部分建物，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7
    67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所
    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94年9月30日向訴外人亦卜買受取得系爭
    房屋，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前之所有人亦為亦卜，系爭執
    行事件之拍賣公告已載明系爭土地尚有平房及棚架均不在拍
    賣範圍，拍定後不點交，依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於系爭房
    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被告為有權占有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88年4月21日增訂之
    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土地與房屋為各別之
    不動產，各得單獨為交易之標的，且房屋性質上不能與土地
    使用權分離而存在，亦即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地基，
    故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
    賣，其間雖無地上權設定，然除有特別情事，可解釋為當事
    人之真意，限於賣屋而無基地之使用外，均應推斷土地承買
    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4
    57號判決先例參照）。又民法第425條之1之增訂乃以上開判
    決意旨及法理而予以明文化。若房屋及土地轉讓之事實，發
    生於上開規定施行前，即與上開判決意旨或法理相符，非不
    得以該判決或法理為基礎，推斷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
    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在房屋得使用期限
    內，有租賃關係，土地所有人應許房屋保有者或受讓者使用
    土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34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
    643號、106年度台再字第7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民法第42
    5條之1第1項所成立之租賃關係係以建物於土地轉讓時業已
    存在，且尚有相當使用經濟價值即可成立，因此法條雖明揭
    係讓與所有權，然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而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性質上與實質之所有權
    無殊，應認就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而受讓事實上處分
    權者，亦有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另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應解釋為買賣之一
    種，即拍定人為買受人，而以拍賣機關代替債務人立於出賣
    人之地位（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83號判決先例意旨足參）
    。
　㈡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地上物原均為亦卜所有，系爭房屋自8
    5年1月起設籍課稅，並由被告於94年9月30日向亦卜買受取
    得，被告自94年10月27日起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系爭
    土地於110年3月25日由亦卜之繼承人繼承取得後，原告於11
    0年10月20日經系爭執行事件拍定取得系爭土地，經本院核
    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原告，於110年12月9日登記為原告
    所有等情，有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旗山分處110年4月12日高市稽旗房字第1108453529號函暨稅
    籍紀錄表、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買賣所有權
    移轉契約書、高雄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旗山分處94年10月27日
    旗稅分房字第0940015148號函等在卷可憑（審訴卷第9至10
    頁、第27至29頁、第51至57頁、第65至69頁；本院卷第31至
    33頁），此部分事實，應先堪以認定。
　㈢查系爭房屋由被告向亦卜買受取得後，均由被告擔任納稅義
    務人迄今，應堪認被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是系
    爭土地及房屋、地上物本屬同一人即亦卜所有，亦卜先將系
    爭房屋出賣予被告，系爭土地於亦卜死亡後由其繼承人繼承
    ，嗣由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即發生土地及房屋讓與相異
    之人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推定系爭土
    地所有權人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人間就系爭土地在系爭建物得
    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從而，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原同
    為亦卜所有，被告經買賣取得系爭房屋，原告經由法院拍賣
    程序單獨買受系爭土地時，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
    推定兩造在系爭房屋及地上物得使用期限內就系爭土地有租
    賃關係，被告是否有支付租金與原告，自非所問，原告此部
    分主張，難認可採。從而，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既有法定租賃
    關係存在，難謂被告係無合法權源而占用系爭土地，則原告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將土地
    返還原告，於法應屬無據。
  ㈣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屬「磚構造」，已逾25年之耐用年限
    ，且系爭房屋老舊，內部漏水，天花板多處坍塌，現已無人
    使用，原告自得請求拆除等語，惟房屋是否不堪使用，應依
    實際狀況以為判斷，原告所提出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僅為供報稅提列資產折舊之參考，要不得執為不堪使
    用之推論。所謂房屋不堪使用，係指依社會通常一般人客觀
    之觀念，在安全、市容、衛生方面，是否還均堪使用為其判
    斷之標準，苟房屋已超過耐用年數許久，且已甚為破舊，應
    認已不堪使用。反之，若房屋超過耐用年限，但並非破舊，
    即難認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至房屋實際上有無居住使用，
    要非所問（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參照）
    。依系爭房屋之外觀及內部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115至144
    頁），系爭房屋外牆油漆雖多處剝落，但樑柱、牆垣等建築
    結構尚屬完整，並無傾頹坍塌之情形，其鐵皮屋頂亦無明顯
    破損之情，該房屋內部住房、廚房等設施及格局俱全，另有
    廁所設置於外，雖天花板之木板多處脫落，但仍可遮風蔽雨
    ，客觀上尚適於供人居住使用，非無相當經濟價值，原告主
    張系爭房屋已逾耐用年限，已無人使用而不堪使用等語，尚
    與事實不符，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變更後聲
    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
    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芸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葉憶葇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7號
原      告  楊淑媛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被      告  許淑錚  

訴訟代理人  陳泰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5條第2項、第256條、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王復興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房屋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里○○○村00號（下稱系爭房屋）拆除，並將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嗣原告因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許淑錚，遂於本院審理時追加許淑錚為被告，並撤回對王復興之訴訟，均未據許淑錚、王復興提出異議，應分別視為同意追加及撤回，且經核乃基於同一請求返還系爭土地之基礎事實所為，應予准許；另原告請求系爭土地遭占用部分，經高雄市政府局美濃地政事務所人員測量及繪製土地複丈成果圖後，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土地如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美濃地政事務所113年7月30日美法土法字第19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B、C、D、E部分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原告。」(下稱變更後聲明)，經核原告係依測量結果所為更正聲明，亦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20日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435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拍定取得系爭土地，並經本院於110年11月30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後，系爭土地於110年12月9日登記為原告所有，而系爭房屋為磚造房屋，自85年1月建造迄今已逾25年，已超越其耐用年限，且屋內老舊漏水，多處坍塌，已無人居住使用，無留存必要，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拆除如附圖所示A、B、C、D、E部分建物，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767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94年9月30日向訴外人亦卜買受取得系爭房屋，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前之所有人亦為亦卜，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公告已載明系爭土地尚有平房及棚架均不在拍賣範圍，拍定後不點交，依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於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被告為有權占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88年4月21日增訂之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土地與房屋為各別之不動產，各得單獨為交易之標的，且房屋性質上不能與土地使用權分離而存在，亦即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地基，故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其間雖無地上權設定，然除有特別情事，可解釋為當事人之真意，限於賣屋而無基地之使用外，均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457號判決先例參照）。又民法第425條之1之增訂乃以上開判決意旨及法理而予以明文化。若房屋及土地轉讓之事實，發生於上開規定施行前，即與上開判決意旨或法理相符，非不得以該判決或法理為基礎，推斷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土地所有人應許房屋保有者或受讓者使用土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34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643號、106年度台再字第7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所成立之租賃關係係以建物於土地轉讓時業已存在，且尚有相當使用經濟價值即可成立，因此法條雖明揭係讓與所有權，然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性質上與實質之所有權無殊，應認就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而受讓事實上處分權者，亦有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應解釋為買賣之一種，即拍定人為買受人，而以拍賣機關代替債務人立於出賣人之地位（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83號判決先例意旨足參）。
　㈡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地上物原均為亦卜所有，系爭房屋自85年1月起設籍課稅，並由被告於94年9月30日向亦卜買受取得，被告自94年10月27日起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系爭土地於110年3月25日由亦卜之繼承人繼承取得後，原告於110年10月20日經系爭執行事件拍定取得系爭土地，經本院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原告，於110年12月9日登記為原告所有等情，有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旗山分處110年4月12日高市稽旗房字第1108453529號函暨稅籍紀錄表、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高雄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旗山分處94年10月27日旗稅分房字第0940015148號函等在卷可憑（審訴卷第9至10頁、第27至29頁、第51至57頁、第65至69頁；本院卷第31至33頁），此部分事實，應先堪以認定。
　㈢查系爭房屋由被告向亦卜買受取得後，均由被告擔任納稅義務人迄今，應堪認被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是系爭土地及房屋、地上物本屬同一人即亦卜所有，亦卜先將系爭房屋出賣予被告，系爭土地於亦卜死亡後由其繼承人繼承，嗣由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即發生土地及房屋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推定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人間就系爭土地在系爭建物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從而，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原同為亦卜所有，被告經買賣取得系爭房屋，原告經由法院拍賣程序單獨買受系爭土地時，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兩造在系爭房屋及地上物得使用期限內就系爭土地有租賃關係，被告是否有支付租金與原告，自非所問，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從而，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既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難謂被告係無合法權源而占用系爭土地，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將土地返還原告，於法應屬無據。
  ㈣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屬「磚構造」，已逾25年之耐用年限，且系爭房屋老舊，內部漏水，天花板多處坍塌，現已無人使用，原告自得請求拆除等語，惟房屋是否不堪使用，應依實際狀況以為判斷，原告所提出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僅為供報稅提列資產折舊之參考，要不得執為不堪使用之推論。所謂房屋不堪使用，係指依社會通常一般人客觀之觀念，在安全、市容、衛生方面，是否還均堪使用為其判斷之標準，苟房屋已超過耐用年數許久，且已甚為破舊，應認已不堪使用。反之，若房屋超過耐用年限，但並非破舊，即難認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至房屋實際上有無居住使用，要非所問（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系爭房屋之外觀及內部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115至144頁），系爭房屋外牆油漆雖多處剝落，但樑柱、牆垣等建築結構尚屬完整，並無傾頹坍塌之情形，其鐵皮屋頂亦無明顯破損之情，該房屋內部住房、廚房等設施及格局俱全，另有廁所設置於外，雖天花板之木板多處脫落，但仍可遮風蔽雨，客觀上尚適於供人居住使用，非無相當經濟價值，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已逾耐用年限，已無人使用而不堪使用等語，尚與事實不符，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變更後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芸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葉憶葇　　　　 


